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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3/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6_A1_88_E4_c80_233597.htm 挂失银行卡占有别人

财务应如何定性 人民法院报2005年3月2日B4版刊登了王永伟

同志的《本案应定诈骗还是盗窃？》 （以下简称《王文》）

的文章：2004年4月，潘某将其身份证借给未成年人李某，李

某冒用潘某的名字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公司还用这张身份证

给李某办理了银行卡发放工资。11月，潘某瞒着李某到银行

将该卡挂失，并重新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后将卡上5290元存款

占为己有。《王文》认为：潘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本案中

该信用卡上的5290元工资的所有权是李某的，对李某而言，

潘某的行为（挂失、补办信用卡，并将信用卡上的钱取走）

他是不知情的，潘某采取的是秘密窃取的手段，被害人李某

没有“自愿地”交出财物，潘某欺骗的是银行，实质上是为

实施盗窃行为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对此，笔者不敢苟

同。 笔者认为，潘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

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首先，本案中银行是该存款的实际控

制、占有者。本案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有权

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公司为李某办理了银

行卡发放工资，将工资直接支付到李某的银行卡上，这样就

在李某与银行之间形成一种储蓄合同关系，李某凭银行卡享

有请求银行支付存款及其利息的权利，银行则享有占有、使

用、收益该存款的权利，同时承担保管及应李某的要求支付

该存款及其利息的义务。即存款人将钱存入银行后就失去了



原物的所有权而获得了债权，银行是存款的实际控制、占有

及保管者。 其次，潘某主要是以欺骗的手段从银行取得财物

的。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在于认定行为人主要采取什

么手段从财物所有人、管理人、持有人的控制之下取得财物

的。如果欺骗的手段是对被害人产生心理影响而使被害人仿

佛是自愿地交出财物的，以诈骗罪论处；如果是从被害人控

制之下秘密地窃取财物，则应以盗窃罪论处。 本案中潘某主

要是对实际控制、占有存款的银行隐瞒了记名为“潘某”的

银行卡实际为李某所有，且捏造该卡已遗失的事实而申请办

理挂失手续，骗取了银行的信任，使银行为潘某办理了银行

卡挂失及补办手续，从而使潘某取得了李某的5290元存款。

欺骗银行实质上是潘某取得存款的主要手段，而不是实施盗

窃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即使李某及时发现了潘某的诈骗行为

，李某也只能采取证明的手段向银行揭露其诈骗行为，阻止

银行为潘某补办银行卡并使潘某占有该存款。 综上所述，潘

某的行为客观上更符合诈骗罪的构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